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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3� � �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5-42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会议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鲁信创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少认购山东新北洋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

》：

同意鲁信创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少认购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即认购股份数由

5,642,361

股调减为

3,263,281

股

，

总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6500

万元调减为人民币

3726.67

万元

。（

详见公司临

2015-43

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鲁信创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蓝星化工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

同意鲁信创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申购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

，

总申购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

最终认购情况以竞价结果为

准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5-43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

3726.67

万元人民币

●

交易风险

：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2015

年

5

月

7

日

，

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鲁信创晟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全资子公司鲁信创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鲁信

创晟

"

）

出资

6500

万元参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

北洋

"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以每股

11.52

元认购新北洋

5,642,361

股股份

，

占其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的

0.77%

。

详见公司

2015

年

5

月

8

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披露的

《

全资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

》（

临

2015-20

）。

2015

年

6

月

29

日

，

新北洋发布

《

关于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

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

新北洋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1.52

元

/

股调整为

11.42

元

/

股

，

对应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130,208,329

股调整为不超过

131,

348,507

股

。

由于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为确保新北洋非公

开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

新北洋拟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

募

集资金总额由

150,000

万元调整为

86,000

万元

，

股份总额由

131,348,507

股相应调整为

75,306,479

股

。

各投资者认购股份及出资额按比例进行调

整

。

2015

年

10

月

15

日

，

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鲁信创

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少认购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议案

》。

现将本次投资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

鲁信创晟参与新北洋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股份数由

5,642,361

股调减为

3,263,281

股

，

总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6500

万元调减为人民币

3726.67

万元

。

特此公告

。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555� � � � �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5-069

� � � � � � � � � 900955� � � � � � � � � � � � � �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6

月

2

日起停牌

，

并于

2015

年

6

月

2

日

、

2015

年

6

月

9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29

）、《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临

2015-031

）。

2015

年

6

月

16

日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34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6

日起继

续停牌一个月

。

2015

年

6

月

24

日

、

2015

年

7

月

1

日

、

2015

年

7

月

8

日

、

7

月

15

日分别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35

、

临

2015-038

、

临

2015-040

、

临

2015-044

）。

2015

年

7

月

16

日

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45

），

公

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2015

年

7

月

29

日

、

2015

年

8

月

5

日

、

2015

年

8

月

12

日分别发布了

《

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47

、

临

2015-048

、

临

2015-049

、

临

2015-053

）。

2015

年

8

月

15

日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54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5

日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

2015

年

8

月

19

日

、

8

月

26

日

、

9

月

2

日分别发布

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55

、

临

2015-

056

、

临

2015-058

）。

2015

年

9

月

9

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

并于

9

月

10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临

2015-060

）。

2015

年

9

月

11

日

，

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61

）。

2015

年

9

月

15

日

，

披露了

《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62

），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

2

个月

。

2015

年

9

月

18

日

、

9

月

25

日

、

10

月

9

日

，

分别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64

、

临

2015-067

、

临

2015-068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

组织相关中

介机构开展审计

、

评估

、

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

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将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规定

，

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香港商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600732� � � � � � �股票简称：

*

ST新梅 编号：临 2015-052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45

），

停牌期间

，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51

）。

目前

，

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

、

评估审计机构

、

律师等相关各方正

在积极开展重组方案论证

、

尽职调查等工作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

停牌期间

，

本公司将充分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并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情况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666� � � � �证券简称：奥瑞德 公告编号：临 2015-122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

，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连续停

牌

，

并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

、

2015

年

8

月

29

日

、

2015

年

9

月

9

日

、

2015

年

9

月

16

日

、

2015

年

9

月

23

日

、

2015

年

9

月

30

日及

2015

年

10

月

9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

cn

）

披露了相关停牌及进展公告

。

停牌期间

，

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正就具体方案进一步商讨和论

证

，

并正在对标的资产开展审计

、

评估以及组织方案的编制等各项相关工

作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

鉴于需要对拟收购的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且工作量较大

，

相关资产的

审计

、

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

具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

。

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

5

个交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

因本次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3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８

号文件核准

，

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同意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发科技

”）

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１２．６３

元

／

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止

，

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

，

１５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承销费和保

荐费

１９５

，

０５４

，

７５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

，

９６２

，

４４５

，

２５０．００

元

。

已由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

账号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５８００１６９１

的人民币账户

；

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５６

，

８０５

，

２５０．００

元

。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由其出具

“

信会

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１００４０

号

”

验资报告

。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１７８

，

３８８．４７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

至

９

月投入募集资金

１２

，

６６１．１９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１９１

，

０４９．６６

万元

，

尚未使用金额为

１０４

，

６３０．８７

万元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

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的议案

》。

本次募投项目

“

年产

１５

万吨再生塑料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

部分

产能的实施主体由金发科技变更为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东金

发

”），

实施地点由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变更为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

内

，

涉及变更金额为

１５

，

４２９．６５

万元

。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金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０３５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

《

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法规及

《

金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广东金发

（

以下

简称

“

乙方

”）

分别与金发科技

（

以下简称

“

甲方

”）、

开户银行

（

以下简称

“

丙方

”）

及保荐机构

（

以下简称

“

丁方

”）

就募集资金的监管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

》，

该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

《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异

。

基本信息如下

：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

元

）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远新城支行

２０１８０２０６２９２００２３８９３７ １５４

，

２９６

，

５００．００

三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甲

、

乙

、

丙

、

丁四方经

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一

、

乙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仅用

于乙方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乙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丁方作为甲

、

乙方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丁方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乙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丁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乙方和丙方应当

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

丁方每半年度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

储情况

。

四

、

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伟

、

但超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

、

复印

乙方专户的资料

；

丙方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丙方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前

）

向乙方出具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

抄送给丁方

。

六

、

乙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甲方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２０％

的

，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与丁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乙方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

乙方可以主动或在丁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

九

、

丁方发现乙方

、

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本协议自甲

、

乙

、

丙

、

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特此公告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93� � � � �证券简称:创兴资源 公告编号:2015-058号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１３８８

号

２

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３

２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９

，

１４６

，

１３６

３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１５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１

、

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

。

２

、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３

、

会议主持人

：

本公司董事长翟金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５

人

，

出席

２

人

，

公司董事阙江阳

、

独立董事顾建生和叶峰因

故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１

人

，

公司监事主席陈小红

、

周国强因故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海燕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岳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振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智能家居设计施工合同

、

软硬精装修合同

、

空调采购及安装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９

，

１４６

，

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岳衡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与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智能家居设计施工合同

、

软硬精装修合

同

、

空调采购及安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９

，

１４６

，

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

：

李俊

、

周铭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所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

临时提案

，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193� � �证券简称:创兴资源 编号:临 2015-059号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内容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会议形式

：

网络互动方式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创兴资源

”

或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

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停牌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１５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

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

流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

，

公司将针对正在开展的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情况

，

在上证路演中心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二

、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１５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召开地点

：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三

、

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长翟金水先生

、

副董事长兼总裁阙江阳

先生

，

董事兼财务总监郑再杰先生

、

董事会秘书陈海燕女士

。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１

、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的时间段内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

（

网址为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与本公司进行沟通和交流

。

２

、

为提高会议效率

，

投资者可在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通

过本公告中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五

、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

陈海燕

、

连福汉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１２５９９９

联系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１２５０６６

联系邮箱

：

ｉｒ＿ｃｘｚｙ＠１２６．ｃｏｍ

六

、

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说明会的主要内容

。

特此公告

。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5-041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10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发出会议表决票

9

份

，

实际收到董事表决回函

9

份

，

公司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甲晶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

关于投资设立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方案调整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鄄

info.com.cn

上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5-042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方案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投资方案调整情况概述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联合成立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的议案

》，

公司拟与关联方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创投

资

"

）

共同投资设立对外投资平台公司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

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4,000

万元

，

持股

66.67%

；

国创投资以现金出资

2,000

万元

，

持股

33.33%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4

日披露的

《

关于拟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7

）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

经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现对投资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

公司以自有

资金

2,000

万元投资设立

"

大连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

以下简称

"

海威发

展

"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上述调整方案业经大连市国资委备案核准

。

调整后

，

上述投资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大连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以所在地工商行

政管理机构核准登记为准

）。

2.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3.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人民币

4.

公司住所

：

大连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92

号

5.

拟定经营范围

：

从事对未公开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

能源

、

节能环保

、

海洋工程

、

装备制造业

、

商业的

投资及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非金融类资产管理

、

企业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财务咨

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具体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为准

）

6.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

三

、

交易目的

、

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设立海威发展

，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

。

海威发展将成为公司对外投资

、

融资的窗口和平台

，

加快推进产融结合发展步

伐

，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可能存在的风险

：

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

、

经营风险

、

管

理风险等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对公司的影响

：

本次对外投资使用自有资金

，

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

生明显的影响

。

若未来项目顺利实施则能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运作水平

，

有利于

增强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四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430� � �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5-047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

因未对

２０１５

年

７－９

月份

的业绩预测作出说明

，

根据深交所相关要求

，

现对部分内容予以补充

，

补

充后的全文详见附件

：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９７．２３％－１０１．７０％

盈利

：

６

，

４９０

万元

盈利

：

１２

，

８００

万元

－１３

，

０９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３９９０

元

－０．４０８０

元

盈利

：

０．２０２３

元

０．２０２３

其中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７５．６２％－８２．０６％

盈利

：

４

，

５０４．５５

万元

盈利

：

７

，

９１１

万元

－８

，

２０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２４６６

元

－０．２５５６

元 盈利

：

０．１４０４

元

特此公告

。

附件

：《

２０１５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补充后全文

》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4日

附件

：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３．

业绩预告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４．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９７．２３％－１０１．７０％

盈利

：

６

，

４９０

万元

盈利

：

12,800

万元

-13,09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３９９０

元

－０．４０８０

元

盈利

：

０．２０２３

元

０．２０２３

其中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７５．６２％－８２．０６％

盈利

：

４

，

５０４．５５

万元

盈利

：

7,911

万元

-8,20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２４６６

元

－０．２５５６

元 盈利

：

０．１４０４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原因

：

（

１

）

张家界旅游接待游客人数整体较上年同期增长

，

公司营业收入大

幅增长

；

（

２

）

年初公司加大营销力度

，

推出旅游线路新产品收效致公司游客人

数较上年增长

，

其中杨家界索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７７．７９％

（

杨家

界索道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营运

）；

宝峰湖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３．５４％

；

环保客运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５６％

。

２．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９

月

，

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２３

万

元

—

２５

万元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５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4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 � �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泰资产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

，

增

加联泰资产为我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

。

投资者可到联泰资产在全国的营

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

、

赎回及转换等相关销售业务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55010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57010

）；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53010

）；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257020

）；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257030

）；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257040

）；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57050

）

;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57070

）

;

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058

）

;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417

）

;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664

）

;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1007

）

;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1157

）

;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1228

）

;

国联安鑫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1221

）

;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001359

、

C

类

001654

）；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253020

、

B

类

253021

）

;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53030

）

;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253060

、

B

类

253061

）

;

国联安中债信用债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253070

、

C

类

001525

）；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

基金代码

：

162511 );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162509 ) ;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

基金代码

：

162510 )

；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060 )

；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基金代

码

：

257060

）

;

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059

）；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Ａ

类

253050

、

B

类

253051)

等

；

二

、

基金的申购

、

赎回业务

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联泰资产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

金的申购

、

赎回业务

。

三

、

基金转换业务

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联泰资产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

金的转换业务

（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

）。

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请参见对应基金已开通

转换业务的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四

、

实行费率优惠

：

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

，

对通过联泰资产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

施费率优惠

（

仅限处于正常申购期的采取前端收费模式或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

类别

），

具体费率优惠为

：

申购费率实行

4

折优惠

。

具体折扣费率以联泰资产官网

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费率优惠期限内

，

本公司新

增通过联泰资产代销的基金产品

，

则该基金开放认

（

申

）

购当日起

，

将同时开通该

基金参与上述优惠活动

。

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

，

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

固定费用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五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

1

、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0-466-788

网址

：

www.66zichan.com

2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0-365

网址

：

www.gtja-allianz.com

六

、

重要提示

1

、

本公告仅就联泰资产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转换及费率

优惠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

2

、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3

、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

，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

说明书

、

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

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

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特此公告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